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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走出误区”丛书的说明

        “走出误区”丛书，是由 (错误论》生发出来的又一丛嫩

苗，是 “负面文化研兄”丛书的续篇。

    我从1983年开始探讨错误问题，1991年在还宁人民出版社

的支持下，出版了我的处女作 (错误论》。(错误论》面世后，出

乎意外地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并获得湖南省第二届社会科学成果

一等奖、北方15省市自冶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等奖励。

1992年春，饭书的责任编辑赵炬先生提出以 (错误论》为基础

搞一套丛书的设想，先后两次来长沙联来，由我们提出丛书的名

称和丛书的书目及提纲。在曾钊新教授的王持下，作者们按计划

完成了 “负面文化研兄”丛书的撰写工作。1994年，辽宁人民

出版社出版了由曾钊新教授和我王编的 “负面文化研兄”丛书。

    “负面文化研究”丛书交给社会以后，我们感到意犹未尽，

加之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有关领导和发行科科长程滨同志对我们

送一万面的研兄很感兴趣，并给予热情支持，于是便促成了达套

“走出误区”丛书的写作与出版。曾钊新教授由于教学、科研任

务繁重，更出于提携后学的考虑，王动摘冕不担任这套丛书的主

编，但他自始至终关汪这套丛书的写作，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

见。

    达套丛书所列入的错误、腐败、欺编、越轨、自私等问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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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竟是误区、险区、反区，甚至是死亡地带?抑或是兼而有之?

见仁见智，读者裁决。我们所希望的是·生活中尽量少有达些区

域，即使有了，也应该尽快尽早地消除它们。送就是我们撰写达

套丛书的初衷。

    我们只是一群追求真理的学人，绝对不能自诩是已经获得和

掌握了真理的里手，但是，可以自信地说，我们绝没有用真理换

面包的企图。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

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我们这

套丛书，也决不会例外。因此，我们欢迎一切善意的怀疑、诚心

的商榷和中肯的批仟。善意的怀疑是锤炼真理的大锤，经过它的

不断敲打，真理将欣出更加灿烂夺目的尤辉，诚心的商榷和中肯

的批呼是发现真理的必要学术氛围，在达一氛围中，通过追求真

理的人们的相互抵砺，人们将不断地发现和发展真理。

    研究步足这套丛书中所列举的负面现家，也许容易引起争议

与昨难。但是我们是处在思想解放、政通人和的有利于学术研究

的清明时代。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学术探索，多年来一直得到有关

领导、专家学者、新闻出版界的朋友和厂大读者的支持与鼓励，

达是令我们庆幸和秉笔的力量之源。因此，参加 “走出误区”丛

书撰著工作的全体同仁密切合作，获获不懈，填密J巴考，仔细斟

酌。这套丛书难免存在一些细漏，但达次不是 “不懈”z过、

“思考”之过、“斟酌”之过，而是我们的水干有限所致。

    由于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领导及发行、编辑、出版等部II的

同志的大力支持，这套丛书因而能够顺利地同读者见面。借此机

会，我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忱，

          文 清 源

997年2月28日于岳麓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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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腐败现象，虽不能说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但其产生历史

之悠久，社会危害之严重，抑制禁绝之艰难，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从夏朝的“泉陶之刑”，到西周的《吕刑》;从号称封建法典“颠峰之
作”的《唐律》，到明朝的《太谙》，都对贪官污吏警以酷刑。但是，星

移斗转，世代更替，腐败现象不但没有绝迹，相反，腐败问题却成为

当今世界的普遍的社会难题。无论是在少数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

家;也无论是被看作“典范”的西方民主国家，还是脱胎于前东欧的

新“民主国家”;无论是在自称为“高度法制”的国家，还是在以人治

为核心的国家，腐败的存在无一例外地像瘟疫一样，侵蚀着它们的

机体，令当政者头痛不已。在我国，虽有过建国初期相当清正廉明

的政治局面，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腐败的病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迅

速发作起来，甚至造成了党和国家机体的局部溃烂，成为危及党和

国家命运的心腹之患。反腐败，成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成为

了全党工作的当务之急。

    要消除腐败，必须有理论工作者源于科学良知和高度的社会

责任感而进行的深入而系统的理论研究。对于腐败的研究，每一

学科都有其侧重点，并出现较大的差异性 政治学所关注的是，在

规范或非规范的形式中，公职权力是如何发生异化和蜕变的?科

层体制的弊病是什么?社会学所侧重的是，个体或群体的权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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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怎样偏离了社会的总体价值目标?个人的越轨行为是如何发生

的?刑法学家会剖析公共权力的交换行为距离社会规范究竟有多

远?争执量刑上罪与非罪的界限。而伦理学则是对公共权力的变

异进行善恶评价，并试图从主体身上寻找腐败的道德根源。经济

学对公共权力的多次转换的结果发生兴趣，从而用各种公式去计

算权力行为对社会投资方向、分配模式等发生的影响。人类学家

则寻找亲缘关系、人们的价值观、文化模式与权力行为在权力转换

过程中的联系。我们在本书中所采用的是一种综合研究方法，即

立足于法理和伦理，广泛吸收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经

济学、行为科学等相关学科的有关知识与研究成果，来综合分析腐

败这一特殊负面文化现象和现实的社会行为。这里，我们要特别

指出的是，腐败问题，从社会机理而言，是一个法治间题;而从个体

行为而言，主要应是一个道德问题。因此，法理和伦理的结合是分

析腐败现象的基本方法，我们也自认为这是本书的特色之处。

    本书的结构是这样安排的 第一章，从权力异化开始，分析腐

败的本质、特性以及权力异化同腐败的内在联系;第二章，具体分

析腐败的基本类型，也就是权力异化的表现形态，第三章和第四

章，分别从社会和个体两种角度分析腐败产生的根源;第五章到第

七章，研究消除腐败的途径，主张要从权力制约、道德预防、舆论监

督三个方面来探讨如何消除腐败，第八章，介绍了国外及香港地区

反腐败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以期引起读者的进一步思考，也把我们

的一些主张暗喻于这种明确的“启示”之中。

      作 者

1996年12月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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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恶性纠缠:腐败与权力的怪圈

  在两极体制终结，各国纷纷将社
会发展的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今天，

腐败成了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所面临

的共同问题，成为当代社会的一大公

害。面对形形色色的腐败，人们不禁

发问:在经济越发展、政治民主越发

达的今天，为什么腐败反而更加猖

撅?为什么发达国家存在腐败，发展

中国家也存在腐败?为什么资本主义

社会腐败丑闻接连不断，社会主义国

家也有腐败产生?事实上，腐败是与

权力相生相伴的一种社会现象，所

以，在现代社会中，“腐败”就是作

为 “权力腐败”的简称，它特指权力

职能的蜕变。权力与腐败构成了一种

怪圈: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导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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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的产生，腐败的盛行又加剧着权力的异化。要正确理解腐败

的本质与特性，就须从权力及其异化切入。

一、权力的异化

    权力，作为一种充满魔力的社会现象，像阳光、空气一样真

切诱人，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体察着它的存在。它给人类社会带来

了巨大利益，所以文明选择了权力，它给人类社会也造成了深重

灾难，所以人们一提起权力，便会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惧惊。但

是，权力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反映，却是不以人们的好恶为

转移的，它以自身的特性和特殊功能，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

的进程。

    权力的异化就构成了权力的腐败。

权力的涵义

    权力一词源于拉丁语 “autoritas"，它通常有两种基本含义

其一，权力就是意志，就是法令，其二，权力就是权威。

    权力虽是现代政治学中的基本概念，然而对它的内涵的界定

却没有得到一种人们所共识的表述。伯兰特·罗素说 “权力可以

定义为有意努力的产物”①。马克斯·韦伯在其所著的 《社会和经

济组织的理论》一书中认为，权力乃是 “处于某种社会关系内的

一员能够不顾抵制而实现其个人意志的可能性”。R"H·陶奈认

为，权力是指 “一个人 (或一群人)按照他所愿意的方式改变其

他人或群体行为以及防止他自己的行为按照他所不愿意的方式被

① [英〕罗素著 《权力论》，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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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的能力”①。克特·W·巴克认为，权力是 “在个人或团体的

双方或多方之间发生权益冲突或价值冲突的形势下执行强制性的

控制”②。也有人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如在 (大不列颠百科全

书》中，权力被界定为 “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人或其

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③。而在政治学、社会学

中的最普通的定义，权力是指一个人根据其意志愿望而对他人的

行为加以控制或决定的能力。

    上述对于权力的种种解释，有一个共同思想，就是认为权力

主体通过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体，使客体的行为发生改变来实

现自己的意志，这就是权力的实现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权

力的存在首先只能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单独的个人是无所谓权力

的。一群互不相关的人们，例如同一商店里的顾客，同一剧院中

的观众，他们之间一般也不存在权力关系。而只有当某人欲将自

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时，就有了意志支配，这种支配无论是否得

到被支配者的认可都必须服从，因此，权力只存在于命令服从关

系之中。其次，权力要实现这种支配上的强制，只有凭借知识、

财富和暴力这样的外部力量，才能实现其目的。然而，并非每个

个体或群体都有机会获得这些力量的支持。外力资源的稀有及其

分配上的不平等，导致了权力获得和权力使用上的不平等，使得

权力的真实存在成为验证主体身份、社会地位及其实力的标志。

不仅如此，权力还总是与社会的有序结构相适应，一旦有序结构

瓦解了，权力关系也就不存在了。

    ①

135页。

    ②

420页。

    ③

〔美〕彼德·布劳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 1988年版，第

〔美1克特 W 巴克主编 《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英文版，第14卷，第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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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关于权力的基本规定:所谓权

力，就是凭借某种力量在有序结构中对人的一种强制性的支配与

控制。

    权力的这种定义不过是对权力现象的一种概括。就权力本身

的实际运作而言，其内涵是极其丰富的。

    其一，权力的强制性。权力作为一种支配力量，就是使他人

的意志服从自己的意志。支配者要实现自己的意志，要统治他

人，就力图使受支配者的意志服从自己的意志，就是 “理解的要

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如果这种 “命令— 服从”关系中

断，就意味着权力的丧失。

    其二，权力的级次性。权力总是存在于有序结构之中，因而

属于有序结构中不同层次的权力也就有了级次之别和大小之分，

并在运作中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单向性。世界上不存在单一的至高

无上的权力，权力总是呈现金字塔结构，一级比一级高，因此权

力总是以级别来计量的。权力的级次性表现了权力结构的内在必

然性，也表现了权力对非权力制约的彻底性和权力对权力制约的

不彻底性，这实质上为权力的独占和滥用提供了前提，也为权力

腐败埋下了恶根。

    其三，权力的限定性。各种权力都有其特定的职责范围和行

使界限，否则就是 “权力空位”。就权力的特质而言，是对他人

的一种意志支配，这种支配往往有特定的对象和适应性。如果没

有特定的支配对象和支配范围，就构不成现实的权力。所以权力

总是对某人的权力。

    其四，权力的目的性。权力的行使总是与一定目的相联系，

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和维护一定阶级和集团的利益，不存在无目

的的权力。权力的目的性决定了权力的具体性，以及在行使过程

中作为手段的二重性，即权力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时，既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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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的，又可能是不正当的。

    其五，权力的社会性。社会本身就是由各种社会关系交织而

成的，而有效调节这些社会关系就必须有一种超越个人范围的支

配力和强制力，否则就不可能维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所以社

会权力总是通过社会成员的代表者来掌握和行使，权力由此而获
得广泛而完整的意义。

2权力的腐败隐含

    上述权力的基本含义是作为权力一般的形而上规定，而权力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常常产生不同的社会效应。权力从来就是一柄

双刃剑，权力行使者既可以运用它治国安邦，又可以用它祸国殃

民。权力的正负效应是非常明显的。权力的正面效应是指权力顺

合人民的意志，在法制轨道上运行，有利于推进社会的经济、政

治、文化事业顺利发展。权力的负面效应则是指权力运作违背了

人民的意志，偏离正常的法制轨道，对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造成

危害，阻碍社会的发展。权力的正负效应，是由权力的二重性所

决定的，即权力既有造福社会的趋向，又隐含了社会腐败的可

能。马克斯·韦伯曾把权力确认为 “某一行动者处在某个尽管有

反抗也要贯彻他自己的意志的地位的概率”①。这种把权力表述
为一种概率的理解，深刻地揭示出权力的潜在性与现实性之间的

矛盾。那么，权力所隐含的腐败性表现在哪里呢?它主要表现为

权力的侵犯性、不平等性和可交换性。

    权力潜在着一定的侵犯性和腐蚀性。权力本质上是一种支配

他人的力量，权力意志根植于统治他人受其影响和控制的欲望之

① 〔美〕彼德 布劳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

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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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权力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具有无限扩张的倾向，一旦超出了

一定的界限范围，就会侵犯其他权力，甚至危及公民的权利。权

力从主观形式上讲是公众意志的反映，而公共权力一旦由个人所

掌握，其本身就具有了内在的矛盾性，它一方面同社会整体的需

要和共同利益相联系，另一方面与掌权者的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

相联系，而这两种联系之间有可能发生冲突。权力的运作过程也

就是社会利益的分配过程。社会利益的分配就为一些人利用权力

谋取私利提供了方便和条件。由于权力在运作过程中能给掌权者

带来地位、荣誉和各种既得利益，因而对掌权者具有本能的自发

的腐蚀作用，导致对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损害，腐败行为

就会发生，并对社会产生相应的破坏作用。而且这种破坏作用的

大小与产生它的权力的大小成正比。如果权力成了作恶的手段，

则一个人拥有的权力越大，给社会带来的灾难也越大。在专制社

会里，凭一个人的权力就可以使整个社会或民族陷入苦难，或使

历史倒退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因此，其权力越大，侵害性也越

大。现实社会中人们有所谓 “大腐败”与 “小腐败”之分，实际

上是以腐败者的权力大小及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来衡量的。

    权力的不平等性是产生特权的内在原因，而特权就是腐败的

开始。权力意味着关系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服从既是权力的

构成要素之一，又是权力实际存在的重要条件。没有服从，便没

有现实的权力。根据服从的类型，可以将权力分为潜在的权力、

明示的权力、现实的权力①。潜在的权力，即尚未发出时的权力

存在状态。此时，所谓的 “有权力”仅仅是指一种潜在着的支配

能力而已。明示的权力，即已经明示但尚未被服从的权力。此

① 参见林韶 (权力的交换与交换中的权力).载 (中国法学)，1993年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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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权力主体已经发出命令，但这种命令尚未被客体所服从。此

时的所谓 “有权力”，只是指他已经给对方造成权力支配方面的

压力。现实的权力是实现了的或正实现着的权力。当权力主体的

命令或意志的表达对权力客体形成压力并使之作出服从的行为

时，权力便得到了实现。由此可见，主体权力的实现程度与客体

的服从是成正比的，这样，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是不平等的，甚

至在实现自我意志上是对立的。唯有成为权力主体才可能充分实

现自我意志。这种特点也就使权力蕴含着某种危机:权力一旦突

破了自身的合理界限，无限膨胀，便可能出现对客体的奴役，产

生权力主体无所顾忌、无法无天的霸道行为，这往往是权力腐败

的开始。

    权力的可交换性为权力异化提供了契机。权力的可交换性就

是在一定条件下，权力可以通过权力主体的更换而发生转换。权

力之所以可用来交换，就在于它是一种外在型的能力，同人的生

理能力不同，它可以通过一定的媒介进入流通领域。权力交换的

现象可以分为两种·公职权力的交换和私人权力的交换。私人权

力主要是与财产所有权相联系的权力，往往是一种平等性的交

换，如市场上的买卖行为。公职权力主要是与公共利益相联系的

权力，它是完整和统一的，允许发生权力与财富的交换。但是，
随着权力实施主体的多样而被分化，通过一个个职权的个别形

式，而使不可分割的公职权 (如行政权的实施主体是行政机构)

产生分化，变为个人权力的交换，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手段。如

“官倒”现象中的 “以职取权”、“以权取利”行为和短缺或紧俏

商品交换中的贿赂行为等。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供需

之间有时严重失衡，党政官员兴办经济实体，带权经商，使市场

中权力交换现象日益复杂，这也是当代中国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

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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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权力异化与权力腐败

    权力的侵犯性、不平等性和可交换性使权力有被扩张而滥加

使用的可能，但是并非每一种权力都必然会发生腐败。权力异化

是权力腐败的根源，权力腐败是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形式。

    异化作为哲学范畴，反映的是一种主客之间的对抗性关系，

是指某物变成了不同于原来的东西并反过来同原物对抗。“权力

异化”就是权力本体上产生了与自身相矛盾的对立力量，丧失了

原来的质的规定性而异于本来意义上的权力①。17-18世纪资产

阶级思想家们的权力转让论就包括了权力异化的思想。他们认

为，权力不是来源于神，而是来源于自然本性。人类在自然状态

下是平等的，没有人必须服从任何其他人的意志和权威，人人都

有保护自身利益的权力。但是，人的本性又是利己的，人人都想

利己，这样人们享有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就没有了保障，

就产生了 “人对人像狼一样”的关系，人的自然权利也就没有了

保证。为保障人的自然权利，就必须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把手中

的权利转让出一部分，形成公共权力，建立国家政权，以保护每

个人的权利。但是，国家的建立并不能消除不平等，相反，每个

人所让出的权利所组成的公共权变成了某些统治者的特权，他们

利用特权来剥夺多数人的权利，使多数人遭受奴役和贫穷，人民

交出的权力变为了人民的对立物，使人民反而丧失权利。这就是

权力的异化。当然，这种把自己的自然权利转让给别人，并接受

自己转让出去的权力的统治的主张，与我们的权力异化观是有区

别的。

    权力的异化不是形式上的命令服从关系的改变，而是权力的

① 周振想主编 (权力的异化与遏制》.中国物质出版社 1994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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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 人民的根本利益受到践踏，从而使权力的人民性、正义

性、合理性变为了权力的个人性、非正义性、不合理性。权力是

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也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保证，所以，权力应

由人民来掌握和行使，如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权力的

人民性的真正体现。如果权力不在人民手中，权力的本质就会异

化。这时，“人民就与权力发生分离，人民由权力的主体变为权

力的客体，权力归属上的人民性也就发生了质变，而成为个人手

中的特权”①。权力一旦成为某个人的特权，有可能成为鱼肉人

民的工具，就是权力的腐败。权力主体的异化，必然导致权力价

值的异化。由权力主体的人民性所决定，权力的价值在于维护人

民的利益，保障社会的发展，这也是权力的正义性之所在。但

是，如果权力由人民的掌握变为个人的独占，那么权力的目的和

运行方向也就不再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有益于社会的发展，

而是谋取私利，危害人民的根本利益，阻碍社会的发展，权力的

正义性也就随之异化为非正义性。来源于人民的权力，此时反而

成为了与人民的利益相对抗的工具。如果说权力主体的异化是权

力价值异化的前提，那么，权力价值异化则是权力主体异化的必

然结果。因为权力主体的异化，仅仅是权力的大众意志向个体意

志的转移并对大众意志进行统摄与控制，仅为权力腐败提供了可

能，而不一定导致权力腐败，因为当个人意志体现了大众利益

时，权力的目的性还是在于维护人民的利益。所以，权力的真正

异化是权力运作上价值取向的对人民利益的背离与损害，这也是

正确理解权力腐败的根本前提。

    那么，权力何以会发生异化而导致腐败呢?这是由权力运作

过程中的一系列中介因素的作用所形成的。首先，作为公共意志

① 周振想主编 (权力的异化与遏制》，中国物资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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